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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與與 2000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第第第 3份報告份報告份報告份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小組委員會就《選舉管理委員會 (在選票上印
上組織名稱及標誌 )(立法會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進行商議的結果。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在 1998年 8月完成就 1998年立
法會選舉進行的檢討後，建議由 2000年立法會選舉開始，容許候選人
在立法會換屆選舉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除外 )的選票上，印上以下
已登記詳情——

(a) 某組織的中文名稱 (或中文名稱的簡稱，但不得兩者兼用 )、英
文名稱 (或英文名稱的簡稱，但不得兩者兼用 )及標誌；或

(b) 該候選人本身的標誌。

3. 該規例列出登記該等名稱、名稱的簡稱或標誌 (下稱 “有關詳
情 ”)所須遵循的程序。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及選舉事務處的代表 (統稱 “政府當
局的小組 ”)會晤，以討論該規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綜述於下文各
段。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5. 根據建議的程序，選管會只在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的年份才

會邀請有關各方提出登記申請。選管會如認為有可能拒絕批准某項申

請，便會給予有關申請人機會於 14天內向選管會提交陳述，說明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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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應拒絕批准其申請的理由，或請求更改該項申請。選管會會就擬

批准的所有申請編製臨時登記冊，以便在報章刊登該臨時登記冊，並

公開讓市民查閱。選管會在接獲反對書後，會舉行聆訊。選管會的決

定為最終決定，任何人不得就該項決定提出上訴。申請人如擬在下一

份登記冊內保留其已登記詳情，須在有關期間，就該等詳情向選管會

申請續期，否則有關詳情將不再列入登記冊內。

6. 有些議員認為，建議採用的登記程序相當繁複，應改用一項

知會程序。他們認為，某組織或候選人若打算在選票上印上有關詳情，

只須知會選管會便可。選管會的職責應是確定某組織或候選人是否獲

授權使用有關詳情。雖然有關要求無須經選管會本身批准，但選管會

仍可根據某些指定理由拒絕接納要求，而該等理由可類似於該規例第 7
條現時所建議選管會可藉以拒絕接納某項登記申請的各項理由。該等

議員亦指出，候選人現時可在與選舉有關的宣傳資料 (包括透過政府提
供的兩輪免費郵遞服務送交選民的選舉資料 )上隨意使用任何名稱及標
誌，而不受任何登記程序規限。他們亦表示關注到擬議的登記程序施

加過多限制，有礙政治自由及思想。選管會既然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

構，便不應擔當 “登記人 ”的角色，因為選管會在考慮登記申請時，本
身可能會牽涉在一些敏感及政治性的問題。

7. 若干議員建議，不應規定登記申請須於緊接換屆選舉日期前 9
個月內的某段指定期間內提交。此外，申請人須於立法會下次換屆選

舉前就已登記詳情申請續期的規定，亦應予撤銷。申請人應獲准保留

已登記的有關詳情，直至選管會決定有關詳情因某組織已停止運作等

理由而不應再列入登記冊內。

8. 一位議員不支持該規例。他質疑，除了現時在競選活動期間

向候選人提供實物資助外，政府是否還有義務在選舉時提供其他協

助，為候選人進行宣傳。他亦關注到印在選票上的登記名稱、簡稱或

標誌，與商業機構註冊商標或標誌相同或相似所引起的情況。若出現

此情況，該規例非但未必可以達致預期效果，反而會令選民感到混淆。

9. 鑒於議員對該規例提出了多項實質意見，加上為了讓議員有

更多時間進行審議，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的小組考慮在 2000年 1
月 19日立法會會議上廢除該規例，而在小組委員會完成商議工作後，
再把該規例以經修改或未經修改的文本刊登憲報。

政府當局的小組的意見

10. 政府當局的小組表示，當局是因應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

方所表達的意見而擬定該規例。選管會曾於 1999年 6月 15日發出一份詳
載該項建議的諮詢文件，在為期一個月內徵詢公眾意見。選管會接獲

的意見均原則上支持該項建議。當局預期將於 2000年 2月邀請有關各方
申請登記，以便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展開之前，及早把載有
已登記詳情的登記冊備妥。該項建議若要趕及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中
實施，有關的時間表便不能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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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1. 在 2000年 1月 13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討論過在此方面的日
後做法。小組委員會雖贊成容許個別組織或候選人在選票上印上其名

稱及標誌的建議，但對該規例所載的實施細則及技術事宜則有保留。

議員本已關注到小組委員會能否趕及在 2000年 1月 19日的審議期限屆
滿前完成審議工作並對該規例提出修訂建議，更遑論其他議員考慮建

議修訂所需的時間。議員同意，鑒於時間緊迫，實際上不可能在限期

內完成有關工作。此外，若由立法會未經諮詢選管會而提出一項修訂

方案，此舉亦不可取。經商議後，與會的議員達成共識，認為該規例

應予廢除。主席已就動議廢除該規例的議案向立法會作出預告，他會

依照原定計劃動議該項議案。

12. 政府當局的小組認為，選管會所提出的建議是可行的。然而，

鑒於議員對該項建議提出了各種意見，選管會及政府當局均認為，與

其提出一項在實施方面可能有問題的修訂方案，不如由立法會廢除該

規例。選管會將因應小組委員會表達的意見，重新研究該項建議。然

而，該項建議將無法趕及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中實施。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3. 謹請議員察悉本報告的內容。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14日


